行 政 院 衛 生 署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掌理全國衛生行政事務，對於直轄市及縣(市)衛生機關執行本署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就主管事務，對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報請行政院廢止或撤銷之。
（二）內部分層業務
本署置署長1人，特任，綜理署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副署長3人，輔助署長處理署務。
本署設內部各處、室及其職掌如下：
1.醫事處：
(1)關於醫事法令之研擬、解釋及督導執行事項。
(2)關於醫事人力之規劃、控制及協調事項。
(3)關於醫事人員資格之認定、給證事項。
(4)關於醫事人員管理、輔導、獎懲及繼續教育督導事項。
(5)關於各類醫事專科分科、甄審事項。
(6)關於醫事團體目的事業之監督、輔導事項。
(7)關於醫事機構設置許可之調節事項。
(8)關於各類醫事業務之管理、輔導及獎懲事項。
(9)關於醫事品質、醫事倫理之促進事項。
(10)關於醫事技術之促進、管制及輔導事項。
(11)關於緊急醫療救護制度之規劃、推動事項。
(12)關於精神醫療、心理衛生與藥癮戒治之規劃、推動事項。
(13)其他有關醫事管理事項。
2.護理及健康照護處：
(1)關於護理產業之輔導、獎勵及擬定事項。
(2)關於長期照護及早期療育之規劃、推動事項。
(3)關於照護人力發展、進修與培訓策劃事項。
(4)關於山地離島地區健康照護制度之規劃、推動事項。
       (5)其他有關護理及健康照護發展事項。
3.企劃處：
(1)關於年度施政方針、年度施政計畫之研訂、編製事項。
(2)關於醫學及公共衛生之研究、發展事項。
(3)關於各項衛生技術之研究、改進事項。
(4)關於綜合性醫療保健計畫之研究、策劃事項。
(5)關於醫藥保健之科技發展、研究事項。
(6)關於國民健康保險之配合、策劃事項。
(7)關於醫藥衛生資料之蒐集、建檔及評估事項。
(8)關於本署行政效率與為民服務工作之規劃、協調及推動事項。
(9)關於衛生業務研究、發展、管制及考核事項。
(10)關於衛生人員專業培訓之督導、策劃事項。
(11)其他有關衛生企劃事項。
4.國際合作處：
(1)關於國際衛生合作交流與援外政策之規劃、協調及推動事項。
(2)關於國際衛生資訊及輿情之蒐集、處理事項。
(3)關於國際衛生會議、雙邊及多邊會談之處理事項。
(4)關於建立與宣導國際衛生形象之策劃、協調事項。
(5)關於聯繫及延攬國際衛生專家學者之處理事項。
(6)關於參與、聯繫及協調國際衛生組織之處理事項。
(7)關於推動參與國際衛生組織之策劃、協調事項。
(8)關於國際衛生人才培訓之策劃、推動事項。
(9)其他有關國際衛生合作事項。
5.秘書室：
(1)關於文書之收發、繕校及保管事項。
(2)關於印信之典守事項。
(3)關於經費之出納及保管事項。
(4)關於財產及物品之保管事項。
(5)關於庶務及其他不屬各處、室事項。
6.人事室：辦理本署人事管理事項。
7.會計室：辦理本署歲計、會計事項。
8.統計室：辦理本署統計事項。
9.政風室：辦理本署政風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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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說明表                                                                                                                                                                
	科    目
	員            額            （            單            位            ：            人            ）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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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度預算員額職員344人，駐衛警4人，技工8人，駕駛16人，工友23人，聘用57人，約僱23人，合計475人。
(1)本年度預算員額職員283人，駐衛警4人，技工5人、駕駛14人、工友19人、聘用54人、約僱23人，合計402人。
(2)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條及第5條規定設置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及爭議審議委員會，本年度預算員額職員49人，技工2人，駕駛2人，工友4人、聘用人員3人，合計60人。
(3)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8條規定於85年11月8日設置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本年度預算員額職員12人，技工1人，合計13人。



二、行政院衛生署101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維護全民健康及福利福祉，本署秉持著國際化、在地化、創新化的思維，整合衛生醫療資源，用心規劃未來藍圖，從福利服務輸送、關懷弱勢、醫療保健、健康促進、食品藥物管理、防疫等攸關全民福祉之議題，擬定整合及連續性之公共政策，期能提供完善且一體之服務，以促進及保護全民健康福祉為使命，以「落實品質、提升效率、均衡資源、關懷弱勢」為願景，讓全民更幸福、更健康。
本署依據行政院101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署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1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1. 精進醫療衛生照護，發展長照服務資源，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健全醫療衛生體系，促進醫療資源合理分布，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強化急重症醫療照護網絡，提升緊急醫療照護品質，推動安寧緩和醫療，健全器官捐贈與移植網絡。
(2)規劃「醫療傷害補償制度」，推展全人照護，營造以病人為中心之就醫安全環境，提升病人照護品質，精進醫院評鑑制度，強化醫事人力素質與繼續教育及醫療團隊訓練。
(3)提升心理健康照護品質，強化精神醫療、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工作，推廣藥癮、酒癮戒治服務，強化家暴及性侵害加害人醫療處遇服務。 
(4)強化緊急醫療、心理衛生、防疫保健等各階段災害整備及應變處置，整合各項特殊緊急醫療體系，強化突發事故應變之效能。
(5)強化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及原住民醫療保健服務，提高山地離島病人的醫療品質及醫療利用之可近性。
(6)推動新世代健康領航計畫，結合資訊科技，加強遠距健康照護與產業之整合，促進健康照護升值。
(7)落實長照十年計畫，強化長照服務及輸送體系，整合長照機構與人力資源，推動長照服務網計畫，完備長照服務體系，普及長照服務網絡。
(8)推動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
(9)優先照護醫療弱勢，加強身心障礙者健康照護，提升身心障礙者醫療照護品質。
2. 健全健保及推動長照保險制度，保障民眾權益：
(1)推動二代健保各項改革，落實收支連動機制，以確保永續經營。
(2)進行長照保險制度細部規劃，推動長照保險立法。
(3)強化全民健保之監理及爭議審議機制。
3. 制定科技研發相關政策：
(1)紮根衛生科技及醫衛安全研究，強化社會、經濟及環境因子對於公眾健康衝擊及公共衛生因應之研究，以防範於未然，及提升政府與民眾緊急應變之機制與能力。
(2)加強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與發展，發展國內生醫科技產業，推廣衛生科技服務，提升研發應用量能，維護國民健康福祉。
4. 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1)推展衛生之多邊、雙邊及兩岸之國際衛生合作及交流。
(2)參與衛生之相關國際組織。
(3)辦理衛生之國際醫療援助與合作。
5. 提升組織量能：
(1)提升公務人員考試及格錄取人員進用比率，為本署培育新一代衛生專業人才。
(2)充實衛生專業人力，強化人員之教育訓練及進修，提升專業面、管理面及國際觀之核心能力，建立優質工作團隊。
(3)合理分配運用政府資源，落實政府資源配置，提升行政效能。
6. 提升研發量能：
(1)提升公共政策研發量能，為政策制定提供實證基礎及相關建議。
(2)檢討及修訂主管法規，提升行政效率。
7. 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檢討現行施政重點及優先順序，妥適配置政府資源，提升預算執行績效。
8.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1)合理配置本署相關人員，讓人才適得其所，發揮組織最大效能。
(2)運用績效管理及人力資源之管理策略，發展員工專業知能及競爭力，強化組織學習各項活動，辦理組織學習成果及績效之評核活動，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9.完備行政院組織之改造規劃：
未來成立「衛生福利部」後，該部業務內容，包括衛生福利之資源、服務與其品質之規劃、管理及監督等事項，將行政院衛生署及內政部社會司整併。衛生福利部規劃以提供全人服務作為願景，藉由整合衛生、福利兩項業務，建構精實、效能及彈性的衛生醫療社會福利體制。行政院衛生署將配合行政院研考會之規劃，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規定，按照時程陸續完成（一）「組織調整」作業；（二）「員額配置（移撥）及員工權益保障」之作業；（三）「法制作業（含組織及作用法規）」作業；（四）「預決算之處理」作業；（五）「財產移接及辦公廳舍之調配」作業；（六）「資訊移轉及系統之整合」作業；（七）「檔案移交」作業等相關之事宜。


（二）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該年度目標值

	一
	精進醫療衛生照護，發展長照服務資源，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
	急重症照護網之完成度
	1
	統計數據
	（建置急重症照護網之縣市數÷總縣市數）×100%。
說明：完成度係指，每一縣市至少有一家重度急救責任醫院或每一縣市至少有一家中度急救責任醫院，且提供特殊急重症照護至少一處即屬完成。
	65%

	
	
	2
	接受「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畢業後臨床訓練之比例
	1
	統計數據
	（年度教學醫院新進醫事人員接受臨床醫事人員訓練人數÷年度教學醫院新進醫事人員總人數）×100%。
	60%

	
	
	3
	自殺通報分案關懷比率
	1
	統計數據
	（自殺通報關懷訪視人次÷分案人次）×100%。
	99%

	
	
	4
	長照服務成長率。
	1
	統計數據
	長照服務成長率【(本年度長照服務涵蓋率-前一年長照服務涵蓋率)】。
說明：長照服務涵蓋率＝（當年長照管理中心服務人數÷當年老年失能人口數）×100%

	3%

	二
	制定科技研發相關政策
	1
	科技計畫被衛生政策參採之百分比
	1
	統計數據
	科技計畫被衛生政策參採之百分比。
	98%

	
	
	2
	加強醫藥衛生相關技術，提升國內自行研發量能
	1
	統計數據
	專利獲證件數、產學合作案數及技術移轉案數。
	41案

	三
	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1
	雙邊國際衛生合作與交流
	1
	統計數據
	辦理下列事項次數：
(1) 辦理國際衛生援外計畫。
(2) 辦理國際衛生合作計畫。
(3) 辦理衛生官員雙邊會談。
(4) 辦理國際衛生人員訓練。
(5) 辦理人道救援計畫。
	12次

	
	
	2
	多邊國際衛生合作與交流
	1
	統計數據
	辦理下列事項次數：
(1) 參與國際衛生組織辦理之會議及活動。
(2) 舉辦國際衛生會議及活動。
	7次

	四

	提升組織量能
	1
	參加本署辦理之衛生專業人員訓練成員，認同參訓有助於未來業務執行之百分比
	1
	統計數據
	較前年度成長3%以上。
	3%

	
	
	2
	逐年提升年度考試及格錄取人員進用比例
	1
	統計數據
	（申請年度考試分發人員數÷前一年度薦任第9職等以下非主管人員出缺數）×100%。
	50%

	
	
	3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行率
	1
	統計數據
	（截至本年度累計實支數＋應付未付數＋節餘數＋列為準備數）÷ 截至本年度可支用預算數×100%。
	85%


註：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三、行政院衛生署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99)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精進醫療照護體系，保障弱勢就醫權益
	1.急重症照護網之完成度
	40%
	1.衡量標準：
建置急重症照護網之縣市數÷25個縣市。
2.目標達成情形：
急重症照護網完成度達48%，已達目標值。
3.目標挑戰性：
鑑於近年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意外事故躍升為國人十大主要死因順位前五名之列，且醫院對於前類病人緊急醫療處置之效能，將大大影響病人預後之良窳。為捍衛國人健康，本署積極強化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及品質，建立急重症照護網絡。本計畫辦理之初，醫院對於評定基準相關準備作業不熟悉，評定結果尚難符合期待。是以，急重症照護網之達成仍具相當挑戰性。
4.重點工作及成果：
(1)98年7月13日發布「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標準」，辦理急救責任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將急診、急性腦中風、急性冠心症、重大外傷、高危險妊娠及新生兒等5項急重症照護量能，列入評定基準，以改善急重症之醫療品質。截至99年12月底，計有23家醫院通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定，26家醫院通過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定，另有149家急救責任醫院列為一般級，全國急救責任醫院共計198家。
(2)依前開評定結果，23家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分布於12縣市，急重症照護網完成度達48%。

	二、發展醫藥衛生科技
	1.科技計畫被衛生政策參採之百分比
	95%
	1.本署99年度委託及補(捐)助科技研究計畫共計938件，已結案之計畫計有792件，另有146件計畫執行中或申請展延。
2.已結案之792件計畫中，其中被採行及參考之計畫計有787件，故99年度科技計畫被衛生政策參採之百分比為99%，已達成年度績效目標值。

	
	2.加強醫藥衛生相關技術，提升國內自行研發量能
	33案
	1.衡量標準：
專利獲得件數、輔導廠商及產學合作數。
2.目標達成情形：
為加強醫藥衛生相關技術，提升國內自行研發量能，並促進生技產業之發展，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技轉及育成中心與院內研究單位積極推動研究成果之專利申請、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99年度共提出63件專利申請案，獲得17件專利(其中包含美國專利9件、中華民國專利6件及其他國家2件)、22件產學合作案及2件技術轉移案，另累計有12家廠商進駐該院育成中心。
3.目標挑戰性：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方向為整合型醫藥研究，從基礎到臨床之轉譯醫學、追求學術卓越研究，其相關醫藥產品之研究開發，多為產品價值鏈上游之開發工作。當年度專利申請案之多寡需視各單位提出專利申請之數量決定，不易預估實際案件數量；專利獲得係依各國專利審查制度所決定，並無法預測何時可獲得專利。
另醫藥產品之上市需要進行一連串開發試驗，始可得到政府機構的上市核准與監督。對於相關醫藥產品之廠商而言，在接受技轉技術之後還需投入相當大經費與資源在產品之臨床前試驗、臨床試驗、產品CMC及放大量產等相關之前置工作，技轉廠商在開發期程長、研發經費多與成功的不確定高等因素，使該院推展技轉授權案極具挑戰性。
4.作業過程所面臨之困難：
於專利申請部分，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近年來致力於提升專利品質與數量之平衡，藉院內智慧財產管理委員會審查制度以提高專利申請之門檻。另由於各國政府於專利審查過程中通常會經過二次核駁，甚至還要申請再審，獲得專利核准的門檻較高，專利申請過程之攻防極具難度。
技轉部分，對國內廠商而言雖然醫藥產品如蒙上市，獲利頗豐，但醫藥產品的研發期程長，所投入之資金大，例如臨床前試驗即需花費7千5百萬~1億5千萬元，成功的不確定性大，也因此廠商在接受合作或技轉時需考慮很多的因素(如資金匯集等)，技術評估之複雜度也高，使該院在技術授權與轉移條件之協商過程極具難度。
5.遭遇困難的克服辦法：
在專利申請部分：
(1)對專利申請案進行前案檢索與可專利性評估
，對提案的可專利性進行嚴格把關，儘可能排除較不具專利性之案件，以提高專利申請案之品質，減少整體申請經費支出。
(2)加強與發明人之溝通與教育訓練，提升申請人之專利知識，讓發明人瞭解技術可專利性之要件，以及完整的專利說明書需要具備那些內容。於送件前即備妥相關文件與技術資料，亦有助於使專利說明書之撰寫更加順利周全。 
(3)若審查官發出之核駁理由為缺乏新穎性或缺乏進步性，若其所提出之理由並不合理，將請發明人提出證據來證明其發明具有新穎性或進步性，以說服審查官。
(4)若審查官發出之核駁理由為專利說明書揭露不足，將請發明人針對審查官提出之核駁理由進行更詳盡的說明，讓審查官能更瞭解該專利申請之技術內容及可實施性。
在技轉與產學合作部分：
(1)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將不斷加強與產業界之合作，未來該院於新藥開發、奈米醫學
、疫苗研發及醫學工程相關之研究發展，將會更加強與產業界之合作開發，在研發計畫進展到相當程度後，就積極尋求業界之先期合作開發，並依研發之期程與廠商合作申請經濟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其他政府相關單位之產學合作計畫，與廠商共同進行產品上市所需之商品化過程，藉此希望能夠讓該院之研發成果能夠有效且有效率的轉換為有利於國人健康之醫藥產品。
(2)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採行之授權策略：早期授權技術時向廠商收取較低廉之授權金或是一定比例之公司股票，以協助合作廠商以較低資金完成產品上市。待產品上市後再向廠商收取較高權利金，以彌先前授權金較低之損失。

	三、提高行政效能
	獎補助經費按季送立法院備查並上網公告
	4次
	1.衡量標準：年度獎補助經費送立法院備查並上網公告之次數。
2.目標達成情形：本署暨所屬機關公款補(捐)助團體、縣市政府及個人情形季報表均按季送立法院備查並上網公告。

	四、改善健保財務，減少收支短絀
	經由開源節流使健保財務年度收支實際短絀金額較精算報告預估數減少10%
	41.7億元
	1.衡量標準：年度預估短絀金額×10%。 
2.目標達成情形：達成度100%。
全民健保財務長期入不敷出，於98年底累計短絀582億元，且缺口持續擴大，原預估99年全年短絀金額將高達417億元，雖然開源節流無法完全使年度財務平衡，但希望經由開源節流減少短絀金額，使之較預估數減少10%(41.7億元)，亦即將全年短絀數降至375.3億元。在積極努力下，99年第一季短絀金額僅40.93億元，較原預估數減少63.07億元(原預估短絀數417億元之1/4為104億元)，第一季即已達成目標。另本署自99年4月1日起將費率由4.55%調整為5.17%，短絀數進一步縮小，並逐步達成年度財務平衡，累計至99年12月底止，全年累計結餘179億元，績效達成率100%。

	五、營造優質學習文化，發展人力資源
	1.逐年提升年度考試及格錄取人員進用比例
	25%
	1.衡量標準： 
(申請年度考試分發人員數÷前一年度薦任第9職等以下非主管人員出缺數)×100%。
2.目標達成情形：達成度100%。
本署暨所屬機關（不含醫院）申請99年度考試分發之職缺數共計92人。98年度薦任第9職等以下非主管人員出缺數為130人，爰目前本署暨所屬機關申請考試錄取分發人員數占前一年度薦任第9職等以下非主管人員職務總出缺數之比例為70%，達成度100%。

	
	2.辦理衛生專業人員(含地方衛生局人員)訓練之班數成長率
	1.5%
	1.衡量標準： 
成長率=【 (當年開班數－去年開班數)÷去年開班數 】×100%。
2.目標達成情形：達成度100%。
本署及所屬機關99年度辦理衛生專業人員訓練之班數(含預計開班數)計有408班，較98年開班數293班，計增加115班，其成長率達39.25%。



（二）上(100)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精進醫療照護
        體系，保障弱
        勢就醫權益
	1.急重症照護網之完成度
	1.衡量標準：
   建置急重症照護網之縣市數÷25個縣市。
2.100年度目標值60%。
3.工作進度及規劃：
(1)持續辦理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作業，至100年12月底，計有24家醫院通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定，54家醫院通過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定，另有1家急救責任醫院經衛生局暫准為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2)運用醫療發展基金獎勵17家醫院，成立24個特殊急重症照護中心，目前已完成16家醫院，23個照護中心之簽約手續。
(3)截至100年12月底，除外島3縣市無中度級以上醫院外，全國19個縣市有15縣市完成急重症照護網建置，完成度為68%。


	
	2.接受醫學訓練之人數

	1.衡量標準：
年度受補助臨床醫事人員總人數。
2.100年度目標值1萬8,000人。
3.工作進度及規劃：
本署於民國100年實施「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包含教學醫院執行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及14類醫事人員之二年畢業後臨床訓練，對於畢業後進入臨床服務的新鮮人，可在臨床專家的指導下接受規範化的培訓課程，接續學校教育與臨床服務訓練，培養專業核心能力，以獲得獨力醫療照護實踐能力與態度，確保醫療服務品質與病人安全。100年度截至12月底止，受訓人數2萬1,386人，其中包含西醫師5,165人、牙醫師501人、其他醫事人員1萬5,720人。

	
	3.自殺通報分案關懷比率

	1.衡量標準：
自殺通報關懷訪視人次÷分案人次x100%。
2.100年度目標值99%。
3.工作進度及規劃：
100年度截至12月底止，自殺通報分案關懷比率已達99.9%。

	
	4.醫院實施電子病歷比率

	1.為持續推動醫院實施電子病歷，本署自99年度辦理「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申請醫院需通過電子病歷檢查及查驗等查核作業，截至100年12月底，全國累計152家醫院通過稽核作業並申請補助款。另建置「電子病歷交換中心(EEC)」，提供全國醫療院所電子病歷跨院交換服務，已於100年底完成，將於完成測試驗收後正式營運。
2.全國累計152家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至少含醫療影像及報告、血液檢驗、用藥紀錄或出院病摘)，已達成23%之預定績效目標。

	
	5.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量

	1.衡量標準：
(當年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總人數－去年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總人數)÷去年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總人數。
2.100年度目標值：3%。
3.為有效運用並整合長照資源，協助建立地方照顧管理制度，輔導22縣市設置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作為整合社、衛政長照服務資源並受理及連結、輸送長期照顧服務之單一窗口。有長期照護需求之失能民眾，可向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可提供需求評估，並連結或轉介所需長期照護相關資源。
4.推動長照十年計畫，已經獲致具體成效，服務量占老年失能人口比率，已經從97年之2.3%，提高到100年底的20.5%（9萬2,316 人），增加8倍。

	
	6.山地離島之部落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家數

	1.衡量標準：
部落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累計家數由99年81家累計至100年達85家。
2.100年度目標值：85家。
3.100年度核定85家健康營造中心，成立2個輔導中心，推動「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採「本土化」、「訂立健康議題」以及「建立機制」三大方向，結合地方資源，推動社區自發性之健康維護模式，促進民眾健康。
4.各營造中心因地制宜議題，舉辦部落會議、生活互助與照顧知能促進相關活動…等，由營造中心發掘問題，設計策略並執行，達到民眾參與落實健康生活，並辦理全國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觀摩會，會中表揚健康代言人及營造中心健康生活創意獎。
5.100年度實施成果包括：疾病篩檢2萬9,876人次，轉介篩檢異常3,555人次，血壓監測7,248人次。辦理健康飲食輔導活動，參加者計1萬8,255人次；辦理687場次衛生教育宣導，參與者計4萬3,279人次，志工參與計4,011人次。

	
	7.辦理署立醫院病人滿意度調查，積極提升服務品質

	1.衡量標準：
以本署醫院98年度（門診、急診、住院）滿意度平均值82.67%為基準，逐年提升病人滿意度。
2.100年度目標值：85%，實際達成值為76.84%，達成度90.4%。
3.目標挑戰性：
旨在瞭解本署所屬醫院之醫療服務與管理品質的滿意度調查，以來院的門診病人、急診病人、住院病人為對象，設計問題問卷以取得數據結果進行分析，並將此調查結果作為醫院服務改善暨管理提升之參考依據。由此宗旨，以服務使用者之滿意感受提升為終極目的。
4.100年度重點工作及成果：
重點工作：
(1)了解目前醫院服務及病人的滿意程度。
(2)依據調查結果，提供給各相關部門作為改善及努力的依據。
辦理成果：
(1)門診病患滿意度指標中，以藥袋標示清楚完整平均分數最高，達3.24分，其次則依序為醫師服務態度(3.22分)、護理人員服務態度及X光人員服務態度(3.18分)。
(2)住院病患滿意度指標中，以醫師的服務態度及護理人員服務態度平均分數最高，達3.13分，其次2至5名則依序為辦理入出院手續人員服務態度(3.12分)、病房清潔人員的服務態度、打針或給藥時，護理人員每次都有核對身份、藥袋標示的內容清楚程度(3.07分)。
(3)急診病患滿意度指標中，以X光人員服務態度平均分數最高，達3.09分，其次則為藥局人員服務態度、檢驗人員服務態度、藥袋標示的內容之清楚程度、打針或給藥時，護理人員每次都有核對身份(3.08分)。

	
	8.山地離島地區醫療服務次數比

	1.衡量標準：
山地離島地區平均每人全年門診次數÷全國平均每人全年門診次數×100%。
2.100年度目標值：100%。
3.目標達成情形：
截至100年12月底止，山地離島地區平均每人全年門診次數÷全國平均每人全年門診次數 =12.90/12.08*100%≧100% ，已達成目標值。
4.目標值達成分析：
為達成100年度目標值，本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分區業務組定期於轄區內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之鄉鎮，皆定期辦理檢討督導委員會議，參與者包括當地縣市政府衛生局、承作醫院及在地診所，對於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及鄉民需求，進行瞭解及檢討，以提供鄉民完整之照護。

	二、發展醫藥衛生
        科技
	1.科技計畫被衛生政策參採之百分比
	1.衡量標準：
(全年計畫被衛生政策參採件數)/(全年計畫件數-展延或執行中計畫件數) ×100%。
2. 100年度目標值：96%。
3.本署100年度委託及補助科技研究計畫已結案之727件計畫中，其中採行及參考之計畫計有727件，故100年度科技計畫被衛生政策參採之百分比為100 %，已達成年度目標值。

	5、 
	2.加強醫藥衛生相關技術，提升國內自行研發量能
	[bookmark: OLE_LINK1]為加強醫藥衛生相關技術，提升國內自行研發量能，並促進生技產業之發展，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技轉及育成中心與院內研究單位積極推動研究成果之專利申請、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100年度截至12月底止，專利獲證數共23件，新增產學合作案共16件，合計執行中產學合作案共 35件。同時也完成2件專屬授權案及3件非專屬授權案議約。
專利獲證項目詳列如下：
1. Nano-particle containing apparatus, nano-particle detection system and method thereof（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2/15，證號：US 7,886,623，發明人：楊重熙、麥富德、劉佩嘉、陳仁焜、凌永健、李豐穎）。
2. Thiourea derivatives（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3/1，證號：US7,897,764，發明人：陳志豪、徐祖安、康祐竣、王麗雯、李忠吉、李彥俊、趙宇生）。
3. 吡唑化合物及其醫藥組成物（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3/21，證號：I339205，發明人：夏克山、戴嘉良、曹景博、謝琬萍、曾喜樑、洪明秀、趙宇生）。
4. Indole compounds as inhibitors of tubulin polymeris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ngiogenesis related disorders（歐洲專利，獲證日：2011/4/6，證號：EP1506960，發明人：謝興邦、劉景平、張俊彥、張俊偉）。
5. Vero cell-based influenza virus strains and vaccines（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4/26，證號：US7,931,906，發明人：曾郁雰、李敏西、莊再成、陳玉暄）。
6. Imidazolidinone and imidazolidinethione derivatives（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5/10，證號：US 7,939,523，發明人：陳志豪、徐祖安、康祐竣、王麗雯、李忠吉、李彥俊、吳彥顯、徐聖如、岳嶽、趙宇生）。
7. Pyrrolidine Derivatives（南非專利，獲證日：2011/5/25，證號：2010/6329，發明人：蔣維棠、趙宇生、蔡廷岳、 徐石）。.
8. 抑制冠狀病毒之醫藥組合物（分別取得三項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6/21，證號：I343809，證號：I343808，證號：I343810，發明人：徐祖安、謝興邦、趙宇生、陳啟銘、詹家琮、劉鴻文）。
9. 抑制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方法（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6/21，證號：I343806，發明人：莊志立、林赫）。
10. 抑制C型肝炎病毒感染之倍半帖內酯類化合物其醫藥組成物（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7/11，證號：I 344959，發明人：謝興邦、徐祖安、黃德仁）。
11. Dengue Virus Peptide Vaccine and Methods of Preparing and Using The Same（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7/19，證號：US 7,981,431，發明人：陳信偉、冷治湘、莊再成）。
12. Hepatitis C virus inhibitors（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7/26，證號：US 7,985,763，發明人：陳志豪 、徐祖安、康祐竣、王麗雯、李忠吉、李彥俊、趙宇生）。
13.	噁二唑化合物（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8/11，證號：I 346662，發明人：夏克山、曹景博、宋政勳、朱正明、趙宇生）。
14.	Pyrrolidine Derivatives（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9/20，證號：US 8,022,096 B2，發明人：蔣維棠、趙宇生、蔡廷岳 、徐石）。
15.	Formulations of indol-3-yl-2-oxoacetamide compounds（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9/27，證號：US 8,026,271，發明人：葉燈光、 陳炯東 、趙宇生）。
16.	硒吩化合物及其醫藥組成物（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10/1，證號：I 349668，發明人：葉燈光、陳炯東、夏克山、曹景博、戴嘉良、洪明秀、宋政勳、趙宇生）。
17.	Coumarin compounds and their use for treating cancer（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11/15，證號：US 8,058,427，發明人：謝興邦、趙宇生、張俊彥、郭靜娟）。
18.	Methods and compostions for enhancing 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11/22，證號：US 8,062,663，發明人：楊重熙、羅履維、戴麟靄、王譽朝、吳逸婷、王郁菁）。
19.	Pyrrolidine compounds（美國專利，獲證日：2011/12/6，證號：US 8,071,787，發明人：陳新、蔣維棠）。
20.	表現因子相關的方法與組合物（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12/11，證號：I 354022，發明人：楊昀良、陳佳君、羅秀容）。
21.	脂質化序列及其用於在大腸桿菌製造脂質化蛋白質（中華民國專利，獲證日：2011/12/11，證號：I 354023，發明人：冷治湘、 陳信偉、 劉士任、  莊再成）。
已完成授權案如下：
1.「可注射式氧化透明質酸／adipic acid dihydrazide (ADH)水膠做為人工玻璃體之應用」等三項技術，專屬授權予「宏泰公司」。
2.「高通量細胞表現型篩選平台」專屬授權予「伯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PPAR活性劑篩選平台技術與白藜蘆醇（Resveratrol）活性成分分析技術」非專屬授權予「綠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無血清細胞培養腸病毒71型疫苗相關技術」非專屬授權予「國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PPAR活性劑篩選平台技術」非專屬授權予「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進行疫苗自製研發

	為落實政府發展疫苗產業之政策，強化疫苗研發基礎，因應新興傳染病突發緊急疫情，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在進行疫苗研發自製方面，執行「臺灣人用疫苗研發（含量產技術）計畫」之具體成果說明如下：
1.B型腦膜炎重組次單元疫苗已於100年6月17日取得大鼠及大白兔模式之臨床前動物毒理試驗，結果顯示實驗動物皆無全身性不良反應。已於100年9月30日完成新藥臨床試驗IND相關文件申請，並完成衛生主管機關及臨床試驗合作醫院(三總)人體試驗委員會(IRB)送審。臨床試驗合作醫院(三總)人體試驗委員會(IRB) 已於12月13日完成審查。委員會原則上同意執行國家衛生研究院提出之B群腦膜炎球菌重組次單元疫苗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
2.腸病毒71型疫苗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已於100年6月8日完成Part I，共10位受試者疫苗施打，臨床觀察結果受試者無嚴重不良反應情況發生。目前持續進行Part II疫苗施打作業，截至100年12月20日第一期第二階段(Phase Ι, Part II)於台北榮總醫院之人體臨床試驗已完成24名受試者第一劑免疫。並已於11月10日與台大醫院簽署臨床試驗合約。台大醫院於12月9日召開試驗啟動會議，目前正積極聯繫有意願參與試驗受試者，預期將能加速臨床試驗的收案進度。

	三、提高行政效能
	1.有關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之獎補助經費按季送立法院備查並上網公告
	本署業於100年4月14日衛署會字第1001360189號函、100年7月14日衛署會字第1001360333號函、100年10月11日衛署會字第1001360466號函及101年1月30日衛署會字第1011360028號函送立法院本署主管100年度「公款補(捐)助團體、縣市政府及個人情形季報表」，並上網公告之；未來仍將賡續按季依規定辦理。

	
	2.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行率

	100年度截至12月底止，本署主管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行數67億9,378萬8,215元，可用預算數為76億6,380萬8,000元，執行率為88.65%，100年度目標值為85%，達成度100%。

	
	3.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執行率

	100年度截至12月底止，本署主管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執行數3億2,052萬2,861元，可用預算數為6億3,882萬9,223元，執行率為50.17%，100年度目標值為85%，達成度59.02%。

	四、營造優質學習
        文化，發展人
        力資源
	1.逐年提升年度考試及格錄取人員進用比例
	本署暨所屬機關（不含醫院）申請100年度考試分發之職缺數共計230人。99年度薦任第9職等以下非主管人員出缺數為152人，爰目前本署暨所屬機關申請考試錄取分發人員數占前一年度薦任第9職等以下非主管人員職務總出缺數之比例為151.3%，達成度100%。

	
	2.辦理衛生專業人員(含地方衛生局人員)訓練之班數成長率
	本署及所屬機關100年度辦理衛生專業人員訓練之班數（含預計開班數）計有584班，較99年度開班數408班，計增加176班，其成長率達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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